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高校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相关事项

的通知》 

教技厅函〔2017〕139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科技人员创

新创造活力，进一步推动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全面协调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8号)、《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厅字〔2016〕 35号)、《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中办发〔2017〕 46号)、《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

发〔2016〕16号)、《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国办发〔2016〕28 号)、

《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国发〔2017〕44 号)和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

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

7号)相关要求，结合高校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落实相关激励政策 

    1.维护职务科技成果权益。高校依法享有并自主行使职务科技成果使用权、

处置权和收益权。高校要按照《教育部科技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工作的若于意见》(教技〔2016〕3号)要求，建立职务科技成果产权管理制

度，明确登记、使用、处置的管理规范及办事流程，依法维护国家、学校和科技

人员合法权益。 

    2.完善市场运营体系。高校要按照教技〔2016〕3号文要求，通过招标委托

第三方机构或整合、重组校内市场化运营机构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探索实行

技术经理人市场化聘用制。校内市场化运营机构、第三方机构和市场化聘用人员

根据约定，可以从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中介服务的报酬。 

    3.建立风险防控机制。高校要按照教技〔2016〕3号文要求，建立健全涉及

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兼职兼薪、离岗创业、返岗任职管理制度和办事流程，

明确各参与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要对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关联交易、科技人员

利用科技成果领办或参与创办企业等建立风险防范制度，引导科技人员依法依规

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4.确定成果交易价格。高校依法以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

卖等方式确定科技成果交易价格。高校依据教技〔2016〕3号文精神，要积极推

动建立科技成果专业化、市场化定价机制，可以由学校技术转移部门开展尽职调

查进行价值判断，也可委托专家委员会或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科技成果

进行价值评估，作为市场化交易定价的参考依据。 



    5.完善奖励分配政策。高校要依法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科技成

果转化的股权期权奖励税收政策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

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6 号)执行，现金奖励根据国

家规定的税率标准，向成果转化受益人发放。 

    6.规范领导干部奖励。按照《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国发

〔2016〕16号)，符合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条件的高校领导干部可以依法获得科技

成果转化奖励。担任领导干部的科技人员获取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时，除执行学校

规定的流程外，还应在校内公示，并按规定进行个人收入和重大事项申报。 

7.确定勤勉尽责行为。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学校各级管理人员依法

按照规章制度、内控机制、规范流程开展工作且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即视为勤

勉尽责，适用国发〔2016〕16号文的免责条款。 

二、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流程，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 

  8.支持创新改革试验。支持高校参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区相关改革试点。示范（试验）区内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所在地区省级

人民政府有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并在校内制度规范中载明实施的具体事项和办

法。 

  9.简化评估备案管理。教育部授权部属高校负责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工作。

高校应根据教育部、财政部有关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管理规定，结合本校实际，制

定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管理制度，优化备案程序，切实做好评估备案工作。 

  10.核算成果转化成本。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的

核算办法。成果转化净收入一般以许可、转让合同实际交易额扣除完成本次成果

转化交易发生的直接成本来确定。直接成本应包括科技成果评估评价费、拍卖佣

金等第三方服务费以及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税金等。 

  11.明确成果转化受益人。成果转化受益人应是在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科研

任务的正式合同、计划任务书或论文、专利及奖励证书上署名的机构和人员，或

是在成果转化服务合同中约定的第三方机构和人员。成果转化受益人按规定或约

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初次分配。 

  三、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技术转移体系，强化责任落实 

  12.健全转化工作体系。高校要按照《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 号）精神和《教育部 科技

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技〔2016〕3 号）

要求，统筹科技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按照“市场导向、

规范管理、协调推进、激励创新”的原则，制度先行，强化管理责任，加快推进

成果转化管理体系、制度体系、服务支撑体系建设。 


